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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压缩机组的国产化集成配套及供货能力；同时拥有德国SIEMENS、日本三菱日立等厂商2.5MW-110MW功率段产品

的系统集成供货能力。

2.蒸汽动力

公司在国内汽轮机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在军用领域，公司是我国唯一大型舰船用汽轮机装置总承单位，占据100%市

场份额。 在民用领域，公司特种锅炉先后承担了100余个电厂70多种型号200余台（套）余热锅炉及旁通烟道系统的设计、

制造，在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公司的中高背压汽轮机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煤炭化工、冶金等行业，在国内处于优势地

位；光热再热汽轮机可以实现替代进口SIEMENS、MAN的产品；低参数汽轮机用于电厂大机组供热抽汽口与热网加热器

之间，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目前公司正在加速推进余热锅炉、汽轮机、储能设备等核心设备的国产化进程，提升自主

可控能力。

3.柴油机动力

在军用领域，公司在海军中速、高速柴油机装备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占比超过90%。 河柴重工是国内船舶行业唯一

的高速大功率柴油机专业研究制造企业，陕柴重工是海军舰船主动力科研生产定点单位，承担大量海军装备制造任务。

在民用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为高、 中、 低速船用柴油机及柴油发电机组。 在低速柴油机领域， 公司具有缸径

330-980mm范围全系列二冲程船用柴油机制造、调试、服务能力和经验，产品所配船舶涵盖了从散货、油轮到集装箱船等

几乎所有主流船型；2021年承接低速机合同金额同比增长228.5%，在国内低速机市场占有率超过35%，国际市场占有率约

为15%。 在中高速柴油机领域，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舰船、海洋工程、公务船、工程船舶、远洋渔船、游艇和陆用电站、煤层

气发电、核电、油田、特种车辆、工程机械等市场，公司在国内民船、海工柴油机市场和核应急发电机市场占有率分别约

15%和80%。

4.综合电力

在军用领域，公司承担了我国海军现役及在研的绝大部分电力推进装置的研制供货任务，是国内实力最强，产品线最

完整的船舶电力推进系统供应商。 近年来电力推进系统在军舰上的应用功率不断增加（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安装

功率突破了100MW），随着舰艇自身高隐声性能的需要及新型装备对电力需求的增加，综合电力推进的应用范围预计将

不断扩展。

在民用领域，采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的船舶污染物排放明显降低，综合电力推进已成为船舶动力技术升级换代的主

要方向。 公司作为国内电力推进系统的领先供应商，能够自主提供包括变频器、电动机、能量管理系统、推进操控系统等核

心设备和系统。 近年来，公司统筹资源，率先在新疆、湖北、安徽、福建、江苏、大湾区、海南等地提供新能源电动船舶，共计

提供50余套新能源电动船舶动力系统，市场占有率超过90%。

5.化学动力

铅酸蓄电池为公司化学动力业务的主打产品，动力/储能锂电池产品处于起步阶段。

在军用领域，公司是国内水面水下舰艇用电池、水中兵器动力电源及深海装备特种电源的主要生产单位；同时涉及军

用牵引车辆、装甲、航空和单兵瞄准、夜视、电子设备等装备用电池，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在民用领域，公司的铅蓄电池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力、通讯、铁路、船舶、物流等领域。 在起动电池及高性能起停电池市

场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内唯一同时为奔驰、宝马、大众、奥迪、通用等国际车厂的中高端车型提供起停用蓄电池的生产厂

家，市场占有率约20%，2021年获得北京奔驰E级配套定点；在大容量铅酸牵引电池领域，加快产品转型升级，开拓细分市

场，在平衡重电叉车市场占有率约为30%；在锂电领域，2021年公司48V动力锂电池批量配套奇瑞汽车，储能用电源系统

出口日本等国家6.2万套，取得了较好成绩。

6.热气机动力

公司在该领域国内处于技术垄断地位，在行业内尚无竞争者。 为应对小核动力、动力电池和燃料电池等新兴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公司积极开展MW级热气机、超临界二氧化碳(SCO2)闭式布雷顿循环发电等关键技术开发工作。2021年公司参

与研制的国内首台大缸径斯特林发动机基础样机顺利完成性能试验，样机的额定功率达320KW、热功转换效率达40%，为

后续兆瓦级斯特林发动机研制打下良好基础。

7.核动力（设备）

公司核动力业务主要包括核电工程设计、核电前后端工程和辐射监测。 公司参与了包括大亚湾、红沿河、宁德、阳江、

防城港、台山等国内核电站建设。

在核电工程设计方面，公司背靠国内少数拥有核安全设备设计的专业设计院所，与中广核设计公司共建核电站系统

三维设计平台；同时在核取样、核三废、应急柴油发电机辅助系统设计等方面有一定设计能力。

在核电前后端工程方面，公司起步较晚。 年内新开拓了中国原子能院玻璃固化科研课题回转煅烧炉装置研制项目、中

广核研究院小型堆安全壳实验装置项目、中核郑州五院G02总承包工程组件检查仪项目、龙瑞二期项目等前后端工程项

目。

辐射监测方面，二代半机组（CPR1000堆型）的电厂辐射监测系统和厂区（环境）辐射监测系统国产化及新型三代核

电设备研制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在国内核电站厂房辐射监测系统（KRT系统）市场占有率约50%。

8.机电配套业务

在船舶配套产品方面，公司是国内民船配套的龙头企业，拥有门类齐全的专业化配套能力，公司锚绞机和舵机的国内

市场占有率均超过30%；在海工装备方面，公司成功拓宽了产业链，从单一的海工辅助平台向风电安装平台、生产平台、

MOPU（边际油田自安装采油平台）等多平台延伸，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在齿轮传动方面，公司打破了福伊特公司、弗

兰德公司等公司在高端齿轮箱的技术垄断，并在国内舰船装备、中大型民用船舶、建材火电装备、风力发电及偏航变桨等

齿轮传动产品市场占据绝对领先优势。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62,005,997,288.59 58,744,689,010.30 5.55 56,015,704,18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6,195,480,895.74 35,782,597,655.99 1.15 27,328,526,572.02

营业收入 28,208,969,353.80 27,014,189,410.93 4.42 29,691,241,61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13,048,770.50 542,857,007.05 12.93 991,122,50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1,621,083.59 12,709,792.19 1,328.99 604,730,203.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52,222,682.91 152,565,922.10 2,687.14 715,980,779.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0 1.67 增加0.03个百分点 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28 0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28 0 0.58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236,230,451.70 7,054,866,796.69 6,536,482,224.43 8,381,389,88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6,941,776.46 273,198,657.29 97,561,232.83 95,347,10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71,456,425.67 274,583,251.97 36,106,812.01 -200,525,40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9,849,884.33 685,181,724.16 553,300,083.23 3,283,590,759.8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1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778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563,578,173 26.08 29,458,735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454,731,000 21.05 103,790,984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118,081,403 5.47 无

国有

法人

XX海洋防务（大连）产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99,776,245 4.62 质押 99,776,245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新华富时－中信银行－

国投泰康信托－国投泰康信

托金雕399号单一资金信托

-20,288,000 98,632,273 4.56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市红塔资产－中信银

行－中信信托－中信·宏商

金融投资项目1601期单一资

金信托

-4,990,500 95,675,607 4.43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1,989,343 2.41 无 未知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聚富

8号资产管理计划

45,532,925 2.11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0四研究所

43,435,898 2.01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40,169,721 1.86 无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0四研究所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且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

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282.09亿元，同比增长4.42%，营业成本248.55亿元，同比增长5.30%，利润总额7.42亿元，

同比增长11.93%，归属母公司净利润6.13亿元，同比增长12.93%。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

600482

股票简称：中国动力 编号：

2022-020

债券代码：

110807

债券简称：动力定

01

债券代码：

110808

债券简称：动力定

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 、“上市公司”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2022年4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4月15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公司应出席董

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宗子先生主持召开，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 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82.09亿元，同比增长4.42%，营业成本人民币248.55亿元，同比增长5.30%，利润总

额人民币7.42亿元，同比增长11.93%，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人民币6.13亿元，同比增长12.93%。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613,048,770.50元，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1,776,100.02元，年初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118,233,999.65

元，扣除本年度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19,234,633.42元，扣除2020年度分红164,187,140.02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公

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546,084,896.69元。

按照公司章程，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向股东分配利润，公司以现金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30%。 据此公司拟以以下方式进行利润分配：以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2,160,682,

11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85,818,661.89元。

同时因公司现存已进入转股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如若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

变动，则以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按照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对每股分红金

额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 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 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23）。

十、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宗子、姚祖辉、张德林、高晓敏、桂文彬、李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2年度关联销售相关额度上限的议案

同意2022年度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及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的销售金额上限为（不含

税）人民币83亿元。

关联董事周宗子、姚祖辉、张德林、高晓敏、桂文彬、李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2年度关联采购相关额度上限的议案

同意2022年度公司与中船集团及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的采购商品金额上限为（不含税）人民币83亿元。

关联董事周宗子、姚祖辉、张德林、高晓敏、桂文彬、李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2年度关联存/贷款额度上限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船集团控股子公司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存/贷款上限，2022年度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110亿元；2022年度日贷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

关联董事周宗子、姚祖辉、张德林、高晓敏、桂文彬、李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2年度其他类别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同意2022年度公司与中船集团及其他关联方的其他类别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租赁和设备租赁）是按照一般

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价，预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

关联董事周宗子、姚祖辉、张德林、高晓敏、桂文彬、李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宗子、姚祖辉、张德林、高晓敏、桂文彬、李勇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的《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风险评估

报告》。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关联存贷款等金融

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宗子、姚祖辉、张德林、高晓敏、桂文彬、李勇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2022年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宗子、姚祖辉、张德林、高晓敏、桂文彬、李勇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的公司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

协议》。

十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平稳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计划2022年度内按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由公

司及其子公司为中国动力所属部分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中短期贷款、商业承兑汇票、保函等融资及非融资事项提供

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03,234.40万元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被担保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4,108.00万元担保

额度；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被担保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89,126.40万元担保额度。

（一）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所属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度按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3,000.00万元的额度为所属部分子公司办理中短期贷款、 商业承兑汇票、

保函等融资及非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所属部分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度按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5,234.40万元的额度为部分控股孙公司办理中短期贷款、商业承兑汇票、保

函等融资及非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部分全资子公司2022年度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部分全资子公司2022年度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人民币65,000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限为自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后，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提供担保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2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德林、李勇、高名湘、张学兵、邵志刚、林赫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依据公司202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实践，公司参照了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内控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和审议指引》，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编制了《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旨在向利益相关者公开报告企业运行情况，帮助企业股东、合作

伙伴、员工深入透视公司的社会责任实践活动。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 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 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详见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长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另行确定会议具体召开时间，以及向

公司股东发出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在该通知中应列明会议日期、时间、地点和将审议的事项等。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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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 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4月

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4月15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公司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

席监事5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维扬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82.09亿元，同比增长4.42%，营业成本人民币248.55亿元，同比增长5.30%，利润总

额人民币7.42亿元，同比增长11.93%，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人民币6.13亿元，同比增长12.93%。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国动力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613,048,770.50元，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1,776,100.02元， 年初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118,233,

999.65元，扣除本年度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19,234,633.42元，扣除2020年度分红164,187,140.02元，截至2021年12月31

日止，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546,084,896.69元。

按照公司章程，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向股东分配利润，公司以现金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30%。 据此公司拟以以下方式进行利润分配：以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2,160,682,

11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85,818,661.89元。

同时因公司现存已进入转股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如若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

变动，则以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按照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对每股分红金

额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七）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2年度关联销售相关额度上限的议案

同意2022年度公司与中船集团及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的销售金额上限为（不含税）人民币83亿元。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2年度关联采购相关额度上限的议案

同意2022年度公司与中船集团及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的采购商品金额上限为（不含税）人民币83亿元。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2年度关联存/贷款额度上限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船集团控股子公司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存/贷款上限，2022年度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110亿元；2022年度日贷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2年度其他类别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同意2022年度公司与中船集团及其他关联方的其他类别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租赁和设备租赁）是按照一般

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定价，预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关联存贷款等金融

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2022年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平稳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计划2022年度内按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由公

司及其子公司为中国动力所属部分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中短期贷款、商业承兑汇票、保函等融资及非融资事项提供

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03,234.40万元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被担保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4,108.00万元担保

额度；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被担保人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89,126.40万元担保额度。

1、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所属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度按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3,000.00万元的额度为所属部分子公司办理中短期贷款、 商业承兑汇票、

保函等融资及非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所属部分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度按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5,234.40万元的额度为部分控股孙公司办理中短期贷款、商业承兑汇票、保

函等融资及非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部分全资子公司2022年度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部分全资子公司2022年度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人民币65,000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限为自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后，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提供担保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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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国动力” ）分配预案：拟派发现金股利185,818,

661.89元， 以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2,160,682,11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6元

（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因公司现存已进入转股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如若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

动，则以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按照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对每股分红金额

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613,048,770.50元，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1,776,100.02元，年初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118,233,999.65

元，扣除本年度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19,234,633.42元，扣除2020年度分红164,187,140.02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公

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546,084,896.69元。

按照公司章程，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向股东分配利润，公司以现金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30%。 据此公司拟以以下方式进行利润分配：以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2,160,682,

11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85,818,661.89元。

同时因公司现存已进入转股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如若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

变动，则以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按照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对每股分红金

额进行相应调整。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我们认为：该议案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决定，充分考虑了

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和股东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并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同意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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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告〔2022〕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2号）及相关格式

指引等规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的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 317号核准，公司于2013年9月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普

通股（A股）股票 7,038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8.7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61,230.60万元。 根据公司与主

承销商、上市保荐机构签订的承销协议和保荐协议，贵公司支付的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合计1,530.00万元；扣除承销和保

荐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59,700.60�万元， 由主承销商金元证券于2013�年9月27日汇入本公司账户。 另减除律师

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218.00� 万元，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9,482.60.00万元，经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已由其出具信会计师报字[2013]第711002号《验资报告》。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50号的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5,243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的股票价格为29.80元/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348,227.30万元，根据公司与主承销商、

上市保荐机构签订的承销协议和保荐协议，扣除承销费用人民10,175.33万元，实际收到货币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38,

051.97万元，已于2016年6月23日前全部存入本公司中信银行北京福码大厦支行8110701012800497447账户。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已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71178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拔付和使用情况

本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5月12日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关于将

现有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依据该划转方案，原风帆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将按截

至基准日2015年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值划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相应原风帆股份有限公司的募

集资金项目划转至子公司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21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合计45,287.69万元，募集资金结余 14,552.26万元（含利息

收入净额和未到期工程尾款）。

公司2021年1-12月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为0.00万元。

（2）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该募集资金专户于2021年9月30日注销，募集资金结余永久补流转入普通账户。

2、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拔付情况和使用情况

公司2021年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83,494.57万元，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509,890.00万元， 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547,

685.00万元，本期补充流动资金净额为-37,795.00万元，投入的募集资金净额共计45,699.57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717,671.09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492,755.00万元，对子公司

累计增资103,556.08万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313,982.17万元。 具体项目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二）》

（2）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51,759.77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产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

费后累计净额 40,153.51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动力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16年8月29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按照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涉及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支

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按流转程序逐级审批，经公司有关负责人签字批准后，由出纳予以付款。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3年10月， 公司及保荐机构金元证券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中信银行保定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共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管。 该协议规定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根据公司2021年7月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并经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将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予以注销，募集资金结余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转入普通账户。 募集

资金账户于2021年9月30日注销，账户注销时，募集资金存储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存款类型 金额（元）

1 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银行保定支行 8111801012500235798 活期 145,522,646.17

合计 145,522,646.17

2、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6年6月、2016年12月和2018年8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分别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中信银行福码大厦支行开设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建设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51,759.77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存款类

型

2021年12月31日金额

（元）

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福码大厦支行

8110701012800497447 活期 587,267.56

2 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福码大厦支行

8110701013000864846 活期 96,724,698.76

3

风帆（扬州）有限责任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福码大厦支行

8110701013601407956 活期 629.38

4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福码大厦支行

8110701014300864858 活期 430,606.43

5

哈尔滨广瀚动力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福码大厦支行

8110701013100865106 活期 60,985,195.82

6

上海中船重工船舶推进

设备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福码大厦支行

8110701012600865119 活期 92,230,155.52

7 上海齐耀重工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福码大厦支行

8110701013700865108 活期 15,409,596.90

8

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8110701011801543495 活期 41,879,947.32

9

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

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1360000100001058137 活期 70,757.03

10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1360000100001058536 活期 58,040.13

11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

任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8110701012601544389 活期 19,170,569.32

12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8110701011501545645 活期 85,958.28

13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公

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1360000100001058412 活期 95,211.41

14

武汉长海电力推进和化

学电源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1360000100001058784 活期 257,174.89

15

武汉长海电力推进和化

学电源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8110701011801545389 活期 91,028,243.31

16

武汉海王核能装备工程

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1360000100001058385 活期 55,845,889.30

17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

机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1360000100001158173 活期 22,554.02

18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

机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8110701014101543050 活期 6,879,547.67

19

中船重工黄冈贵金属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滨江商务区支

行

70210078801000000605 活期 35,835,613.48

合计 517,597,656.5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0.00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一）》。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已于前期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2013年9月30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年产500万只高性能密封型免维护铅酸蓄电池项目建设项目27,373.54

万元。 2013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2013年10月29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7,

373.54�万元。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决策程序 起始时间 批准使用期限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万元）

是否如期归

还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3年10月29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

超过12个月

24,000.00 是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14年10月24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

超过12个月

13,000.00 是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2015年10月27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

超过12个月

14,000.0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6年12月5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

超过12个月

14,000.0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2018年12月28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

超过12个月

14,000.0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2019年12月27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

超过12个月

14,000.00 是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021年7月21日 募集资金结余永久补流 14,552.26 永久补流

（二）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2021年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83,494.57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509,890.00万元，归还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547,685.00万元，本期补充流动资金净额为-37,795.00万元，投入的募集资金净额共计45,699.57万元。具体项目详见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二）》。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保障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已于前期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截至2016年12月 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如下表：

项目名称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万元）

年产400�万只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 129.72

海工及舰船综合电力发配电系统及汽轮辅机总装

总调及核心零部件加工建设项目 22.40

船舶动力配套件生产及xx产业化能力建设

项目 17.74

船用化学电源生产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2,917.80

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34.45

合计 3,122.11

2016�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的的议案》。 截至 2016�年 12�月 01�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122.11�

万元。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决策程序 起始时间 批准使用期限

补充流动资金限额

（万元）

是否如期归

还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017�年 2�月 27�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107,941.5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7�年 5�月 23�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83,050.0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7�年 8�月 10�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600,000.0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8�年 2�月 9�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107,941.5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18�年 5�月 17�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83,050.0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018�年 6�月 27�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35,000.0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2018�年 7�月 25�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37,950.0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2019�年 2�月 26�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147,528.75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2019�年 8�月 7�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553,370.00 是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2020�年 3�月 19�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643,500.00 是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2021�年 3�月 16�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起，不超

过 12�个月

689,216.75 尚未到期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8�年 6�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上述涉及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合计326,000.00�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24.36%。 本次变更募投

项目包括：

1、变更实施主体或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汽车用动力电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年产 200� 万千伏安时工业（储能）用

蓄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船用综合电力推进试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2、调减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募投项目：海工及舰船综合电力发配电系统及汽轮辅机总装总调及核心零部件加工建设

项目、工业高端及舰船特种大功率传动装置制造条件建设项目、燃气轮机关键部件试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船舶动力配

套件生产及xx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

3、终止募投项目：舰船与工业用40MW燃气轮机研发项目、舰船及工业用蒸汽动力装置产业化建设项目、高端蒸汽动

力装置验证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4、新增的募投项目：风帆有限责任公司清苑分公司高性能铅蓄电池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风帆有限责任公司清苑

分公司配送中心建设项目、风帆（扬州）有限责任公司新型大容量密封铅蓄电池建设项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

公司生产布局调整及补充设施建设项目、收购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控股权项目、出资参与中船重工（北京）科研管理

有限公司科研管理中心建设项目、出资参与设立中船重工（重庆）西南研究院有限公司项目。

（二）2020�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本次会议逐项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上述涉及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合计60,441.00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4.52%。 本次变更

募投项目包括：

1、调减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募投项目：汽车用动力电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船用化学电源生产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和

核电关键设备及配套生产线能力改造升级建设项目；

2、终止募投项目：风帆公司的清苑分公司高性能铅蓄电池技术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3、新增的募投项目：银系列产品生产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4、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调整募投项目后募集资金结余的41,041.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以上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进行鉴证，认为：中国动力《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上证公字［2013］13号）及相关格式

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中国动力募集资金2021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证券、华融证券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定要求。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

形。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一）

编制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2月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482.6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287.6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 含部

分 变 更

（如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年产 500�万只

高性能密封型

免维护铅酸蓄

电池项目

56,

000.00

56,

000.00

42,

089.39

-13,910.61 75.16%

2014/12

/31

体 现

在 公

司 整

体 效

益 之

中

是 否

年产 400�万只

AGM� 电池 项

目

3,

482.60

3,

482.60

3,

198.30

-284.3 91.84%

2016/12

/31

体 现

在 公

司 整

体 效

益 之

中

是 否

合计

59,

482.60

59,

482.60

45,

287.69

-14,194.9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3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73,735,444.72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议案，

公司于2013年10月29日使用1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14年10月20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款项全部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议

案，公司于2014年10月24�日使用1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15年10月21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款项全部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

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议

案， 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使用1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全

部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

荐代表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议案，

公司于2016年12月07�日使用1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17年12月，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款项全部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

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议案，公司于2018年12月 28日公告起，使用1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议案，公司于2019年12月 27日公告起，使用1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将募集资金结余永久补流议案，并于2021

年7月22日公告。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资金结余0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附表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二）

编制单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2月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38,051.9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699.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86,441.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13,

982.17

（上接B249版）


